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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数医〔2025〕9号

关于对《医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南

第 1 部分：总则》等两项团体标准拟立项的

公示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，国务院《深化标准化

工作改革方案》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

员会与民政部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以及国家、省等标准化

有关规定，按照本会规定，在常务理事会领导下，2025 年 4

月 24 日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（简称“标委

会”）召开立项论证会，组织专家对南方医科大学申请的《医

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南 第 1部分：总则》、《医学人

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南 第 2部分：安全评估》两项团体

标准进行审核，经审批，拟对该两项团体标准予以立项，现

在本会网站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。

如有单位或个人对该拟立项团体标准存在异议，请在公

示期内（2025 年 4月 25 日-2025 年 5 月 1日），以实名制将

意见反馈至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。

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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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拟立项团体标准信息表

拟立项编号 标准名称 起草单位

ZSMM-2025-004
医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南 第 1

部分：总则

南方医科大学、深圳市人民医院、南方科技大学、浙江数字内容研

究院、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等

ZSMM-2025-005
医学人工智能治理综合评价指南 第 2

部分：安全评估

南方医科大学、深圳市人民医院、南方科技大学、浙江数字内容研

究院、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等


